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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办事指南
（完整版）

一、受理范围
本业务手册适用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申请条件的宗教团体。
2、 审批条件
根据《关于印发〈宗教事务方面部分行政许可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国宗发〔2006〕52号）第七项规定：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
2.拟改建或者新建的建筑物符合该宗教的建筑规制，与该场所的环境相协调；
3.符合国家有关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等方面的规定；
4.施工期间能够基本保证信教群众开展宗教活动；
5.有必要的建设资金。
三、办理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第三十三条：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应当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批准后，依法办理规划、建设等手续。
宗教活动场所扩建、异地重建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4、 实施机关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股（行政审批股）负责许可的审批及监督管理工作。
5、 审批人员
审批人员应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熟悉《宗教事务条例》并经基本法律和专业法律培训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

六、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
受理地点：新平县民宗局（新平县新平大道9号）
办事窗口：新平县民宗局二楼（宗教股）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七、申请材料
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申请书（内容包括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项目说明及理由）
	原件
	纸质
	1

	2
	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集体研究同意的书面材料
	原件
	纸质
	1

	3
	拟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设计草图、位置图、效果图及可行性报告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4
	规划、文物、建设、消防、环保部门的审核意见
	原件
	纸质
	1

	5
	有权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的相关证明
	原件 复印件
	纸质
	1

	6
	保证宗教活动正常开展的情况说明
	原件
	纸质
	1

	7
	建设资金证明
	原件
	纸质
	1


    注：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公章。
八、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1个工作日
九、审批收费
不收费
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
审批结果：行政许可书
送达方式：直接领取
新平县民宗局二楼宗教股
十一、咨询及监督渠道
1.咨询电话：0877-7011189，电子邮箱：xpxmzj@163.com 地址：新平大道9号新平县民宗局
2.纪检监察投诉：县纪委第六纪工委，电话号码：0877-7771542，地址：新平县桂山街道办事处育新路2号.
3.信函投诉：新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地址：新平县新平大道9号，邮政编码：653400； 
4.网址：http：//zwfw.yn.gov.cn/yxxp/icity/open ,电子邮箱：xpxmzj@163.com

十二、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

下载地址: http://zwfw.yn.gov.cn--新平县民宗局-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审批
直接领取: 新平县民宗局
网上服务大厅地址: http://zwfw.yn.gov.cn-新平县民宗局-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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